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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少年矯正學校（誠正中學）運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

署補助經費聘用專業輔導人員（心理師/社工師） 

甄試報名表 

 

姓名  
生理

性別 

男   

女 
生日 年月日 

黏貼照片 

（電子檔彩印可） 

現職  
身分證 

字號 
 

e-mail  電話 

手機 

(H) 

(O) 

通訊 

地址 
 

學

歷 

學校名稱 科  系 組別 起 迄 日 期 

   年 月至 年 月 

   年 月至 年 月 

   年 月至 年 月 

 欄位可自行增減   年 月至 年 月 

經

歷 

單位名稱 職稱 起 迄 日 期 

    年 月至  年 月 

    年 月至  年 月 

    年 月至  年 月 

欄位可自行增減  年 月至  年 月 

簡 

要 

自 

傳 （請自行延長表格） 

附件 A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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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

考 

資 

料 

檢 

核 

欄 

甄試報名表正本 1張（攜帶國民身分證供身分查驗使用） 

繳交審查資料（請裝訂成乙冊，一式 3份，影本請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） 

 甄試報名表影本 A-1。 

 心理師證照影本／具臨床心理師、諮商心理師、社會工作師國家考試相關應考

資格證明文件。 

 最高學歷證件影本。 

 個人簡歷。 

 附件 A-2：與兒童青少年輔導工作之相關訓練或修習課程。（無則免付） 

考生簽章  

備

註 

1. 請依簡章說明完成報名程序。 

2. 考生應試序號、排定應試時間及試場分配、榜示等，請應試考生自行上網確認。 

3. 關於本次招考與工作內容相關問題，請於上班時間電洽：  

輔導處吳老師（ 03） 5575845#220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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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青少年輔導工作之相關訓練或修習課程 
 

 
請條列說明 

（表格請自行延伸） 

學分／ 

小時 
課程內容簡述 

佐證資料 

（請標明附件編號） 

範

例 
兒童與青少年問題研究 3學分 

探討有關兒童與青少年發

展可能出現的困擾問題及

輔導方法 

成績單 

A-2-1 

（本列請自行刪

除） 

與

兒

童

相

關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與

青

少

年

相

關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與

學

校

相

關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合計   

（請將佐證資料依序編號附於表後）

附件 A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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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託 書 

 

本人 _______________ （身分證字號  ________________  ）因事不

克親自前往誠正中學辦理專業輔導人員報名事宜，特委託

________________ 君（身分證字號 ________________ ），代為處理

報名相關事宜。 

 

 

此 致 

誠正中學 

 

 

 

委託人（簽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 

 

受託人（簽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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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少年矯正學校（誠正中學）運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

署補助經費聘用專業輔導人員（心理師/社工師） 

甄選成績複查申請單（存根聯） 

准考證號碼： 考生姓名：  

複查科目 書面資料 口試 實務演練 備註 

甄試成績     

複查結果     

複核委員簽名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誠正中學 113年臨時專業輔導人員（心理師／社工師） 

甄選成績複查申請單（收執聯） 

 

准考證號碼： 考生姓名：  

複查科目 書面資料 口試 實務演練 備註 

甄試成績     

複查結果     

複核委員簽名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注意事項： 
一、 申請成績複查時間請依簡章公告，逾期概不受理。 

二、 申請方式：持身分證（或仍在有效期限之護照或健保卡）及成績單，並填妥本申請表親自至誠正中學總務

處（王先生）申請複查。 

三、 本申請單一式兩聯，各欄資料請填寫清楚，複查結果收執聯於當日交由考生簽收，如有錯誤則以存根聯為

準。 

四、 複查成績以查閱原始分數及合計分數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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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正中學聘任、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、運用其他人員 

素行調查同意書 

 
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0 條第 2 項之「學校聘任、任用教育人員或進用、運用

其他人員前，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，查詢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，及

依第四項所定辦法查詢是否曾有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、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

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、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、兒童及少年性剝

削防制條例之行為；已聘任、任用、進用或運用者，應定期查詢。」 

本人             同意誠正中學查調本人之刑事紀錄以及各教育場域不適任人

員通報及查詢系統；並得於連續服務期間每半年複查一次。如經查核具相關紀錄，

不得入校從事會接觸學生之相關服務、工作。 

 

 

此  致 

誠正中學 

 
姓 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身分證號： 

出生年月日： 

 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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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正中學 保密切結書 

具切結人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暨進用人員）自  年  月  日起，參與誠正中

學業務（以下簡稱甲方暨用人單位）乙方願意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為維護公務機密及相關業務個人資料保護，乙方對於職務上相關之公務機密及個人資料，

就其內容負永久保密之，不因離職而終止。 

二、乙方願遵守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」、「刑法」、「公務員服務法」、「國家機密保

護法」、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」、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

理規範」等相關法令，不私自蒐集任何資訊，不將上開資訊洩漏、複製、轉讓、再使用或

交付第三人。 

三、本校資料保密期限，不受專案工作完成（結案）、不同工作地點及時間之限制。乙方持有

或獲知資料，不得洩漏或轉讓第三者，如有洩露、交付公示於他人者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四、乙方違反本資料安全保密切結書之規定，致造成甲方或第三者之損害或賠償，乙方同意無

條件負擔全部所有責任，包括但不限於因此所致甲方或第三人涉訟，所須支付之一切費用

及賠償。於第三人對甲方提出請求、訴訟，經甲方以書面通知乙方提供相關資料，乙方願

充份合作提供。 

 

   此致   誠正中學 

 

 

具切結人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附件 E 


